
关于规范各类劳务酬金发放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规范各类劳务酬金发放工作，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对劳务酬金发放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劳务酬金的范围

劳务酬金包括单位邀请校内外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劳务酬金，参加各类评审、监考、考务、答辩等劳务酬金，学报约稿、教职工加班等工作的劳务酬金。     

二、劳务酬金标准

各类劳务酬金标准上级部门有规定的，按上级部门规定执行，没有规定的按以下标准执行。

（一）学术报告、讲座的劳务酬金发放标准

具有或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劳务酬金 5000元/场
其他人员劳务酬金2000元/场
（二）各类评审费

评审费包括各类评审、评标、论证、鉴定等劳务酬金

 评审费   1000元/次 
（三）各类考试劳务费发放标准

     1、艺术类考试

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100元/场
外出考试评委劳务酬金 500元/天
阅卷费1.4元/张（按试卷数量计算）

2、自主招生考试
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100元/场
教师命题费  （集中）2000元/次（一星期）
工作人员劳务酬金  （集中）1000元/次（一星期）

集中人员保密费     500元/次

    3、主持人考试

评委、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  100元/场
4、体育类专业考试

笔试监考费         100元/场
工作人员劳务酬金   300元/场
外请专家评委劳务酬金  1000元/天
5、硕士、博士、在职攻读硕士、推免、港澳台研究生等入学考试、研究生公共课考试
考试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100元/场
监考培训费        100元/次
    试卷命题费        100元/份

    试卷阅卷费         5元/ 份（只能发放外请人员）
    试卷核分费         1元/ 份（只能发放外请人员）
    试卷登分费         1元/ 份（只能发放外请人员）
    6、同等学历申请学位全国统考、专业学位研究生考试

    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100元/场
    7、CET考试
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100元/场
    8、计算机等级考试

    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100元/场
9、普通话测试

普通话机试监考费   300元/ 人/天(25场左右)
    评委复审劳务酬金   普通话4项复审费10元/生
普通话1项复审费   3元/生

    普通话机器评分费   3.5元/生
10、语言文字测试

    书法、诵读比赛指导费   200元/天

    书法、诵读评审费       200元/人

11、竞赛类考试

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 100元/场    12、自学考试

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100元/场
    命题费         300元/份
    试卷核分费     1元/份（只能发放外请人员）
    试卷登分费     1元/份（只能发放外请人员）   

13、学位英语、主干课、专转本、双学位、法学教改等考试
    监考、考务和其他工作人员考试劳务酬金 100元/场
学位英语、主干课考试等阅卷费         5元/份    
14、BEC考试
   笔试监考费              100元/场
   口试考官劳务酬金        700元/天
   口试考务劳务酬金        200元/天
   考试放音劳务酬金        200元/天         
（四）论文评审答辩费

博士论文盲审费   350元 /篇 （含管理费50元）
硕士论文盲审费   250元 /篇 （含管理费50元）
博士论文评阅费   200元 /篇

硕士论文评阅费   100元 /篇
博士研究生答辩费  150元/生
硕士研究生答辩费  100元/生
秘书劳务酬金      50元/场
（五）学生助研津贴

    本科生、硕士生助研津贴     3000元/月
    博士生助研津贴             5000元/月
（六）题库建设费

命题费（新建试卷库）     3000元/门
命题费（更新试卷库）     1000元/门
试卷库评审劳务酬金        500 元/门
（七）学报编辑部稿费等

    约稿稿费                 5000元/篇
    自然来稿稿费             100元/千字

    外审费                   1500元/篇
    英文翻译费               200元/篇
    审读费                   2000元/人.期
    聘任主编劳务酬金         1500元/期

   （八）模工劳务酬金         40元/小时

   （九）运动会裁判劳务酬金   40元/场

（十）临时聘用学生顶岗工作劳务酬金   100元/天
（十一）加班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元/天
三、管理规定
（一）上述劳务酬金标准是劳务酬金发放的上限，各单位应根据实际工作量在标准限额内发放。
    （二）教职工参加学校正常的工作会议、评审会议、学术活动原则上不发放劳务酬金。

    （三）凡属各单位职责范围内工作，该单位参与人员不发放劳务酬金。

（四）凡属教职工岗位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该参与不发放劳务酬金。
    （五）除奖励与福利基金、社会服务成本外，其他经费发放加班费，均需人事审批。
（六）临时聘用学生顶岗工作，由人事处归口审批。
（七）新增劳务酬金发放项目需报人事处、财务处批准后执行。
（八）本规定劳务酬金标准均为税前发放标准。

四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五、本通知人事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
